
南宁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字〔2021〕72 号

关于转发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〈广西高

校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遴选暨自治

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展示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1-2023 年）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现将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〈广西高校自治区级课程

思政示范课程遴选暨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展示三年

行动方案（2021-2023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桂教高教〔2021〕

2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部门仔细阅读通知及附件内容，根

据教育厅文件精神，加强课程思政建设，为申报自治区级课

程思政示范课程做好准备。

不尽事宜请联系：韦丹茜，联系电话：5900855。

附件：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广西高校自治区级课程



思政示范课程遴选暨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

程展示三年行动方案（2021-2023 年）》的通知

南宁学院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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